
湖北经济学院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境）信息公示 
                                                           

编号：2018—012号 

出访团组名称 法学院赴荷兰学术交流团 

团长姓名、所在单位、

职务 、职称 
嵇雷，法学院，副教授 

出访人团组成员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嵇雷 法学院 副教授 

   

   

   

   

出 访 国 家或地区 荷兰 

拟 访 日期（含离、抵

境日期） 

2018年 7月 20日离境赴荷 

兰，7月 30日回国 
天数 11 人数 1 

出访目的及预期成果 

应荷兰乌特勒支大学邀请，拟于 2017年 7月 20日—7月 30日赴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水法、海洋法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

问，完成项目研究任务，拟在荷兰停留 11天，所需经费由湖北水事研

究中心承担。 

本次交流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共同承担水事研究项目相关事宜，研

讨乌特勒支大学水事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当前荷兰水事问题研究现

状，开辟水事研究国际合作新领域。  

邀请单位 

情况介绍 

乌特勒支大学是荷兰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好的研究型大

学之一。2012年，其排名为荷兰第一，欧洲第六，世界第三十六。乌

特勒支大学一直以强大的研究实力，高质量的教育水准，和良好的学

术声誉而享誉欧洲。该大学水法、海洋法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是欧

洲水法、海洋法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科研机构之一，该

机构以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注重将水和海洋法律政策研究应用于实

践的务实研究风格闻名于世，该中心研究团队长期向各类国际组织、

欧洲委员会和荷兰政府和私人相关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并广泛参与联

合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政策咨询活动，是欧洲水事研究的一股重要

力量。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1106-UenUm_8Aw8bYWnsjJsICJ6b&url=http%3A%2F%2Fbaike%2Eso%2Ecom%2Fdoc%2F3840102-4032232%2Ehtml


经费来源及 

拟支出金额 

1.经费来源：湖北水事研究中心经费； 

2.拟支出金额：40466 元以内。其中：国际旅行费 15000 元（往

返）；住宿费 14249 元；伙食费 5031元，公杂费 3186元，签证费 

3000元。 

出访任务及日程安排

（包括出访途经城市线

路安排） 

7 月 20日（第 1日）晚上 8点武汉乘机 CZ6590出发，广州转机

CZ307,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7 月 21日（第 2日）了解受访大学、研究中心基本情况 

7 月 22日（第 3日）了解荷兰在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等研究领域的

基本情况。 

7 月 23日（第 4日）介绍湖北水事研究中心研究情况。 

7 月 24日（第 5日）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流域立法研

究》，借鉴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先进经验，重点研讨长江流域立法在权

力划分、管理体制建构等重点项目所涉基本问题，并介绍中国近年来

环境立法的新发展，环境法治的基本情况； 

7 月 25日（第 6日）根据调研情况，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水法、海洋

法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学者交流中荷两国学者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

对于水事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7 月 26日（第 7日）查阅环境社会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的文献

资料。 

7 月 27日（第 8日）与中心研究员交流中国环境保护、环境社会学的

发展情况。 

7 月 28日（第 9日）调研资料整理与交流。 

7 月 29日（第 10日）乘坐火车从乌特勒支到阿姆斯特丹。 

7 月 30日（第 11日）阿姆斯特丹 7点 35分乘机 CZ308返程，广州转

机 CZ3344,到武汉。 

事后汇报 
请在回国（入境）后 7 日内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汇报上述公示内容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上交报告和相关证件。 

公示期 7天，如有异议，请于 2018年 5月 9日下午 5:00前请将书面意见反馈至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联系电话：027-81973927 



请在此处粘贴邀请函扫描件： 

 

 

 


